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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问题是关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由于多

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大陆的《刑法》与《食品安全法》存在着

规定协调性不足,对危害食品安全持有型犯罪的规制、刑罚

设置缺乏合理性等问题。而台湾地区在这方面却积累了一

系列丰富的经验,其不仅仅注重食品安全刑法与其他法律的

衔接,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广泛,在刑罚的设置上也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中国大陆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在这方

面的经验,协调《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内容,扩大刑法规

制范围、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刑罚设置、增设资格刑,以更

好地发挥刑法规制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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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odproblemisamajorissuerelatedtonationalandsocial
stability,butduetotheconstraintsofvariousfactors,foodcriminal
regulationinChineseexistsprovisionsof"CriminalLaw"and"Food
SafetyLaw"lackofcoordination,lackofsupportforfoodsafetyhaz-
ardsregulationofatypeofcrime,lackofreasonablepunishmentset-
tingandotherissues.ButTaiwantherearearichexperienceinTai-
wan,whichnotonlyfocusontheconvergenceoffoodsafetycriminal
lawandotherlaws,butalsohasawiderangeofcriminalregulation
offoodsafetyinthepenaltysetScientifically.Therefore,Chinese
mainlandcanlearnfromTaiwan'sexperienceinthisarea,coordinated
"CriminalLaw"andthecontentsofthefoodsafetylaw,expanding
thescopeofcriminalregulation,additionalpossessioncrimes,pun-
ishmentperfectsetting,additionalqualificationspunishment,tolet
criminalRegulationroleplaybetteringuaranteeingfoodsafety.
Keywords:foodcrime;criminalregulation;taiwanarea

民以食为天,出自《汉书·郦食其传》,一语道出了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但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大陆重大食品安全事

件层出不穷,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瘦肉精到塑化剂,从个

体经营者到连锁快餐店再到国际知名企业,国人的餐桌似乎

无法摆脱问题食品的阴影。前不久爆发的“福喜过期肉”、江

西高安“病死猪上市”等事件,更是暴露出中国大陆食品安全

在法律监管、政府监管、企业自律上都存在着严重缺陷与不

足。这些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本质问题乃是当前中国大陆食

品安全违法的成本太低。一直以来,行政法在中国大陆食品

安全规制的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刑事法律和民

事法律只发挥着辅助作用。正因如此,导致在中国大陆刑法

体系中,针对食品犯罪的刑法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难以发

挥刑法在打击食品犯罪方面的威慑作用。而在这方面,中国

台湾地区的刑法给中国大陆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文章立足于2009年2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内容,结合中国大陆食品安全刑法的

实际状况,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完善中国大陆规制食

品安全的刑法体系,以更好地解决大陆食品安全问题。

1　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经验

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属于大陆法系,但与大陆的

食品安全方面的刑法相比,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刑法发展的

历史相对较为悠久。回顾台湾地区的刑法体系可以发现,目

前台湾地区刑法的蓝本乃是1935年颁布的,在80年的时间

里,经过30多次的修改,台湾地区刑法已日趋完善,这正是

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比中国大陆完善的重要原因。台湾

地区刑法(即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刑法》)于1935年1月1

日颁行之时,其中就涉及到了食品犯罪规制方面的内容,比

如该法第191条规定:“制造、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妨害卫

生之饮食物品或其他物品者,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这可以说是台湾地区刑法中

最早对食品犯罪作出规定的法条,该条款至今仍被沿用,并

未作任何修改[1]。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刑法在近代社会

时期就已经意识到打击食品犯罪的重要性,其对食品犯罪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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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制的时间远早于中国大陆。具体来看,目前台湾地区食

品安全刑法规制主要有3个方面的经验。

1.1　注重刑法与其他法律的衔接

在台湾地区刑法中,虽规定了专门的食品犯罪,但其针

对“制造、贩卖、陈列妨害卫生物品罪”所规定的法定刑相对

较轻,导致其难以对那些严重的食品犯罪行为起到有效的威

慑作用,进而引发了食品犯罪领域的罪责刑不均衡的问题。

随后不久,台湾当局就意识到仅仅依靠该条款的规定是难以

对食品犯罪进行规制,因此,早在194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

就对刑法进行了修正,在其他刑法的“通用”罪名中对于食品

犯罪的定罪和量刑进行了说明,以弥补原有刑法对于食品犯

罪规制存在的不足。1999年,台湾地区对刑法第191条的内

容进行修订,增加了“公开陈列贩卖物品下毒罪”,这使得台

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主体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不仅

如此,为了发挥刑法与食品安全法在规制食品犯罪方面的作

用,2000年台湾地区对《食品卫生管理法》进行了修订,在其

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第34条,其中明确规定:“对食品生产

经营严重的违法行为予以刑事处罚。”2011年,台湾地区再次

对《食品卫生管理法》进行修订,进一步提高了致危害人体健

康的食品生产犯罪行为的处罚程度[2]。两年后,台湾地区再

次对该法进行修改,不仅增加了对食品违法行为的刑罚原

则,还进一步细化了食品生产和经营犯罪行为的各种细则。

同样,在台湾地区颁行的《畜牧法》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原则,对于规制畜牧行业的食品犯罪也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

用[3]。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食品犯罪规制并不仅仅依

赖刑法,而是以刑法为中心,同时发挥其他食品安全法的作

用,共同构建起食品犯罪规制的刑事法律体系,这就化解了

刑法与其他食品安全法相互衔接的问题。

1.2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广泛

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这与食品行业的特点密

切相关,食品行业包括食品生产、食品贮存、食品运输、食品

销售、食品出口、食品监管以及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销

售、运输、贮存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这就意味着在食品行业的每一个环节,

都可能有食品犯罪行为发生。因此,刑法只有对食品经营的

每一个环节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才能充分发挥刑法在保障

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在这方面,台湾地区刑法也有一些值

得中国大陆借鉴的经验。仔细分析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刑

法体系可以发现,其适用对象包括全部食品经营行为,不仅

仅包括食品行业的生产者、经营者,还包括与食品相关的广

告经营者[4]。从台湾地区刑法第191条规定的“制造、贩卖、

陈列妨害卫生物品罪”可以看出,该罪的适用对象包括食品

的生产者、销售者和陈列者,这三类主体是食品行业的从业

者。1999年台湾地区“刑法”新增了第191条之一“公开陈列

贩卖物品下毒罪”,对该罪的罪状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对犯罪

行为并无范围的限制,其犯罪主体为包括食品从业者在内的

一般社会人员,这就意味着“公开陈列贩卖物品下毒罪”的规

制对象不仅仅包括食品行业的从业人员,还包括了非食品行

业从业者。这一点明显区别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刑法规制对

象仅限于生产、销售,大陆地区食品犯罪的主体尽管也是一

般主体,但局限于食品从业者,其他非食品行业从业者如果

构成犯罪,并不定性为食品犯罪,而是按照刑法规定的其他

罪名定罪和量刑。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规

制的范围较为广泛。

1.3　设置科学的刑罚

台湾地区刑法在规制食品犯罪之时,体现出了一定的合

理性,这也是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状况较为平稳的重要原因。

台湾地区刑法所规定的“公开陈列贩卖物品下毒罪”与“投放

毒物罪”相比,其定罪处罚更重,这充分反映出台湾地区刑法

对于食品犯罪规制的重视,对于严重的食品犯罪行为起到了

很好的威慑作用。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刑法中对食品安全领

域的过失犯罪行为也是要处以相应的刑罚的,这一点与中国

大陆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定有明显的区别。台湾地区《食品卫

生管理法》第49条中所规定的“掺伪、假冒、添加食品罪”和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都可以是过失犯罪,

即一般主体过失实施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也可能构成食品犯

罪,并受到刑法的惩罚。同时,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体系

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其对于单位和自然人食品犯罪规定了相

应的资格刑,对于造成严重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食品犯

罪,或有两次以上犯罪记录的单位或自然人,台湾地区刑法

中明确禁止其再次进入食品领域,终止其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的资格。

2　中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存在的不足

与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在1979年才颁布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第一部刑法,刑法出台的时间落后于台湾地区40
余年,特别是在食品犯罪的刑法规制方面,中国大陆是在近

几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之下,才对刑法做出相应的调

整,因此,中国大陆食品安全方面的刑法存在着一系列不足。

对比台湾地区食品安全方面的刑法规制的经验,中国大陆食

品安全刑法规制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不够

从前面台湾地区食品犯罪的刑法规制经验可以看出,打

击食品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刑法是难以发挥实际

作用的,还需要刑法与其他食品安全法相互衔接。但从中国

大陆目前规制食品犯罪的刑法现状来看,刑法与其他食品安

全法的衔接不够,甚至还存在一些相互冲突的地方,这不利

于打击中国大陆的食品犯罪。在中国大陆所颁布的《食品安

全法》中,明确规定了食品行业各个环节的监管要求和监管

标准;但在中国大陆刑法体系中,对于危害食品犯罪的规定

事实上只涉及到食品生产和食品销售两个环节,而对于食品

持有、食品运输、食品贮存等环节,中国大陆并未纳入刑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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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中,导致在这些环节所发生的食品犯罪行为,难以受到

相应的制裁,降低了刑法在食品安全领域的适用性[5]。除此

之外,在中国大陆《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必须对初级农

产品进行监管,这意味着中国大陆《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是

包括食用初级农产品的,在中国大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也规定了附属刑法条款。但在中国大陆刑法体系中的

“食品”却并不包括食用初级农产品,这导致与食用初级农产

品生产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难以受到刑法的规

制[6]。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颁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力图弥补上述立法缺陷,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立法越

位、类推解释之嫌[7]。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刑法与其他

食品安全法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上,是存在一定冲突的,必须

注重相关法律的衔接,才能构建起健全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

体系。

2.2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过窄

从台湾地区对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行为类型分析可以

看出,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陈列妨害卫生食品的行为

也进行了规制,这表明台湾地区刑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了持有

型犯罪,而中国大陆食品犯罪规制刑法在这方面恰恰存在着

一定的缺陷。2011年5月1日,中国大陆《刑法修正案(八)》

正式施行,其中对《刑法》第143条和144条进行了相应的修

改。但仔细分析上述两条刑法的规定发现,无论是第143条

还是第144条,都只对两类食品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制,一类

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食品从业

者;另外一类是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的食

品从业者。而对于那些在运输、包装、贮存环节持有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的食品的人,中国大陆刑法却将

其排除在了规制范围之外。这反映的本质问题乃是中国刑

法排除了持有型食品犯罪。事实上,持有不安全食品的危害

也是十分巨大的,其为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

有害食品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中国大陆目前刑

法体系中并没有对持有型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明确的刑法

规制,导致刑法的威慑功能在食品安全领域并没有完全体现

出来,而这正是中国大陆食品安全问题多次爆发的重要原因

之一。

2.3　刑罚设置不科学,缺乏资格刑

科学的刑罚体系既能发挥刑法规制犯罪的作用和功能,

同时也是保障罪犯人权的需要。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刑法

体系中,设置了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资格刑等多个刑罚种

类,以针对不同的食品犯罪情节予以定罪和处罚。据此反思

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刑法体系,其食品犯罪刑罚设置缺乏合

理性,主要体现在:① 罚金刑设置不尽合理,导致司法实践

中对 绝 大 多 数 食 品 安 全 罪 犯 判 处 较 短 期 限 的 自 由

刑[8];② 资格刑的缺失。资格刑乃刑之最轻者,又称之为权

力刑、名誉刑[9]。而在当前中国大陆食品犯罪事件屡禁不绝

的背景之下,其刑法体系中现有的资格刑难以对食品犯罪起

到应有的规制作用。当前,中国大陆刑法规定的资格刑主要

有驱逐出境和剥夺政治权利两种,但这两种资格刑显然对食

品生产经营者难以发挥实际性的作用。对于食品犯罪者而

言,剥夺其政治权利并不意味着其丧失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

动的资格,这导致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其仍然可以利用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再次进行犯罪,难以达到彻底

打击食品犯罪之目的。因此,中国需要在食品安全刑法体系

中增设资格刑,以剥夺那些严重食品犯罪者再次进入食品行

业的资格。

3　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启示

没有任何法律的制定可以一劳永逸,随着国家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状况的变化,法律也必须适时做出调整,才

能符合国家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因此,应积极借鉴台湾地

区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经验,适时对中国大陆的刑法体系和

其他法律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为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提

供更有利的制度保障。

3.1　协调《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内容

从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路径来看,其十分注重

刑法与其他食品安全法律的衔接。在这一点上,中国大陆食

品安全刑法规制可以借鉴相应的经验,协调《刑法》与《食品

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的相关规定,以构建起科学

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系。为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协调

《刑法》与相关食品安全法的内容。一方面,扩大刑法中“食

品”的外延。在中国大陆《食品安全法》中所界定的食品范围

远远大于刑法中食品的范围,虽然并非所有《食品安全法》中

界定的食品都应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但从中国大陆当前食

品犯罪行为发生的实际状况来看,将食品添加剂、转基因食

品、初级农产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十分必要。对于食品添

加剂而言,其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大陆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

源性因素之一,大多数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由于滥用食品添加

剂所导致的,而诸多食品犯罪行为也与食品添加剂密切相

关。对于初级农产品而言,其直接关系到后续加工过程中食

品的质量,因此对其进行刑法规制也十分必要。对于转基因

食品而言,这是在现代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而出现

的食品,一旦转基因食品存在不安全性因素,将直接影响人

类社会的存亡,在转基因食品是否真正安全还没有得到有效

证实的前提之下,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可最大限度防范转基因

食品的风险。基于此,建议在刑法中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或有毒、有害的初级农产品、食品添加剂、转基因产品

定性为犯罪行为,并以独立的罪名进行规定。另一方面,在

刑法中增设拒不召回问题食品罪。在中国大陆《食品安全

法》中对于拒不召回问题食品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罚,但

处罚力度太小,大多是3万元以下的罚款,而中国大陆《刑

法》中对于拒不召回问题食品的行为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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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加强打击食品犯罪的力度,刑法中有必要增设拒不召

回食品罪。以衔接《食品安全法》等的相关规定,对食品生产

经营者发现有缺陷食品之后,没有立即采取措施召回造成重

大损失的,参照其具体罪名(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罪或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进行定罪处罚。如此可引起食

品经营者对问题食品的高度重视。

3.2　扩大刑法规制范围,增设持有型犯罪

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中专门针对食品安全持有型犯

罪进行了规定,这是非常值得中国大陆借鉴的。从法理的角

度来看,持有不安全食品是构成食品犯罪的基本条件。分析

中国大陆刑法体系可以发现,其将持有毒品的行为定性为犯

罪,事实上,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与持有毒品的行为相比,

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害他性,都具有显著的特征。一方

面,毒品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使用范围十分狭小,而食

品却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一旦引发食

品安全问题,其社会危害性并不比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小。另

一方面,持有毒品的主观目的要么是为了自己吸食,要么是

为了牟取经济利益。而不安全食品持有者的主观目的是为

了牟取经济利益,因为在明知是不安全食品的前提之下,其

本人是不会食用的。因此,持有不安全食品比持有毒品更具

有害他性。中国大陆刑法既然把制造、持有、贩卖毒品的行

为均定性为犯罪,那么针对危害性并不比毒品小的不安全食

品,持有不安全食品也应该列入刑法体系之中。因此,建议

将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为纳入中国大陆食品安全刑法规制

的范围之中,以扩大其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在此基础

上,增设持有型犯罪,在界定食品安全持有型犯罪时,可以要

求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即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而持有的,构成该罪。如果主观上并不知道该食品不符合

安全标准,可不按照食品安全持有型犯罪处罚。

3.3　完善刑罚设置,增设资格刑

与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相比,中国大陆刑罚设置

的缺陷主要体现在罚金刑和资格刑两个方面,因此可以借鉴

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在罚金刑和资格刑方面的经验,

以完善中国大陆食品犯罪的刑罚设置。就罚金刑而言,建议

中国大陆刑法参照台湾地区的做法,针对生产、销售、持有不

安全食品3种行为,规定不同层次的罚金。具体来看,生产

不安全食品犯罪的罚金应最高,因为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

的根源,社会危害性最大;而销售和持有不安全食品犯罪的

行为罚金可以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不仅如此,罚金刑还应将

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区别开来,在同等情节之下,针对单

位犯罪的罚金数额应远高于自然人犯罪,因为食品安全单位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更大,要通过高额罚金的形式,直接

消除其再次进行食品犯罪的能力。就资格刑而言,中国大陆

刑法应针对单位食品犯罪和自然人食品犯罪设置不同的资

格刑,针对单位食品犯罪,可引入台湾地区的刑事破产资格

刑,剥夺其继续从事食品行业生产和经营的资格。针对自然

人食品犯罪,可依据其情节严重的程度和食品犯罪的次数,

临时剥夺或永久剥夺其经营食品行业的资格。2011年《刑法

修正案(八)》增设的“禁止令”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禁止食品犯

罪者继续从业,有适用对象、条件、期限等的严格限制,且具

有选择适用的特点,虽尚不足以替代资格刑,但它提供了一

个反思现有资格刑配置、扩充资格刑类型的契机[10]。

2009年中国大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

后,其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从近

几年其刑法规制的实践效果来看,由于其食品安全犯罪、违

法成本过低的问题,导致其食品安全犯罪和违法现象较为突

出。在2015年10月即将实施新《食品安全法》中,希望能够

弥补中国大陆当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不足,以为新时期中

国大陆的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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